
“亲身参加阅兵、亲历天安门前

的荣光时刻，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

“如何将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司

法警务实践， 以更高标准、 更严要

求锻造新时代司法警察铁军， 护航

司法公正？”

9 月 25 日上午， 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司法警察总队举办“砺警云

课堂” 第十一讲。 本次课堂以“弘

扬伟大抗战精神， 铸造一流司法铁

军” 为主题， 采用访谈形式， 特邀

参加“九三阅兵” 仪式的受阅队

员———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司法警察陈家春、 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法院司法警察万紫怡走进云课堂，

与亲临阅兵现场观礼的全国模范法

官、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未成年

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白云，

以及两次获评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先

进个人、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司

法警察大队政治委员丁伟展开对话。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政治部主任王理秋出席活动。上海市

公安局特警总队代表、上海市人民检

察院司法警察总队代表、上海法院司

法警务人才工作室智库专家代表、全

国法院司法警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代表、退休法警代表等嘉宾齐聚现

场， 与全市法院机关党办（党委）代

表、近 800 名司法警察线上线下共同

参加了本次云课堂的学习。

访谈结束后，王理秋主任为两位

受阅女警颁发“上海法院司法警务人

才工作室特聘教官”证书，为上海法

院司法警察人才培养工作注入强劲

新动能，助力打造一流司法铁军。

现场精彩发言回顾>>>

  问：作为一名司法警察，你是如

何被选拔进入阅兵方队的？

万紫怡：我从小就因家乡的抗战

故事和爷爷的教导， 对军队充满向

往。虽然曾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阅兵式阅兵失之交臂，但

我坚持守护国旗的梦想，最终成功入

伍成为一名空军战士。退役成为司法

警察后，我继续担任民兵排长，终于

等到了这次圆梦的机会。

陈家春：我于 2019 年入伍，凭借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的服役

经历，作为第一批小教员进驻训练基

地。 这次民兵方队队员来自 15 个抗

日根据地省份，作为山西人的我获得

了宝贵机会，圆了自入伍第一天就深

埋心中的参加阅兵梦想。

问：观看阅兵有什么感受？

丁伟：在单位集中观礼时，从战

旗方队到无人作战方队，每一支队伍

铿锵有力的步伐都让我直观感受到

国家实力的跃升。特别是女民兵方队

出场时，那种英姿飒爽的气势令人振

奋。 更让我自豪的是，这支光荣队伍

中有我们优秀的司法警察同行，那一

刻涌上心头的不仅是激动，更是踏实

与自信。

白云：有幸亲临阅兵现场，受阅

方队铿锵的步伐、“正义必胜”的响亮

口号，让我深刻感受到国家从苦难走

向辉煌的伟大力量。这场盛典不仅是

对先烈的致敬，更是对民族精神的淬

炼，让我更加坚定“没有国家强大，就

没有人民安康”的信念。

问： 阅兵训练中印象最深的事？

遇到过什么挑战？

陈家春：记忆最深的是一次大合

练，阅兵道上，我们的每一步都踏得

铿锵有力。 当全场齐声高唱《祖国不

会忘记》时，那句“我把青春融进祖国

的江河”响起，我们的步伐仿佛都在

这一刻被谱成了歌中昂扬的音符，瞬

间凝聚成一股劲，推着我们以更坚定

的姿态，迈向下一程。

万紫怡：最大的挑战来自对“精

准”的极致追求，步幅 75 厘米、脚离

地 30 厘米高……每一个动作都要求

我们分毫不差。我曾因步幅不稳从排

头调至第二，一度非常受挫。 但看到

训练场上的国旗， 想到守护它的初

心， 我明白站在什么位置不重要，重

要的是奉献全部力量。

问：参加阅兵之后，回到司法警

察的工作岗位上，参加阅兵的经历对

今后的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陈家春： 阅兵阅心更是阅自己，

队列训练是个不断打磨自己的过程，

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坚韧与团

结的意义。 今后，面对任何困难繁琐

的任务，我也不会轻易放弃，而是更

懂得依靠和贡献团队的力量，这将成

为我未来工作中最宝贵的品质。

问：作为法院不同岗位的先进代

表，看完阅兵式后，你们认为抗战精

神应该如何融入自己的司法事业？

白云：作为法官，我们审结的每

一个案件、化解的每一个纠纷，就是

在守护千千万万个“小家”。这是新时

代赋予我们的“战场”，我们要把观礼

时的热血沸腾转化为日常工作的动

力，不忘初心、不负时代，在司法岗位

上践行使命。

丁伟：抗战精神是我们最需要传

承的宝贵财富之一。 融入实际工作，

就是要做到三点：一是在急难险重任

务面前能冲得出去；二是在平凡重复

的工作中始终保持严谨细致；三是在

压力挑战面前敢于担当作为。要将抗

战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需要

时自觉冲锋，在细微处主动担当。

问： 如何锻造一支司法警察铁

军？

丁伟： 锻造铁军， 首先要筑牢

信念之基， 认识到司法警察岗位是

托举司法公正的“绿叶”。 其次要突

出专业和担当， 用专业赢得尊重，

用坚守诠释忠诚。 最终要落到行动

上， 每一位同志都要思考如何在岗

位上践行初心， 共同践行“对党忠

诚、 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 纪律严

明” 的总要求。

□ 叶华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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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旋律响彻上海法院

这堂文艺党课“穿越烽火忆初心”
□ 李佩颖

如何持续用好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80 周年纪念活动这本

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

怎样把纪念活动激发出的自信

心、 自豪感、 精气神运用好发扬好？

为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进一步激发广大干警爱国热情和奋

斗精神， 9 月 25 日下午， 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创新党组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形式， 以一场“穿越烽火的

旋律” 文艺党课， 让党史国史在艺

术之美中浸润人心， 让爱国情、 奋

斗志在动人旋律中澎湃升腾， 为上

海法院干警注入奋进新动能。

在艺术中触摸历史的温

度与信仰的力量

活动中，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特邀上海音乐出版社文艺党课团队

“走进法院”， 以器乐、 声乐、 舞蹈

多维融合的艺术表达解读诠释党史

国史。 从小提琴独奏 《错位时空》

的悠扬开篇， 到 《长城谣》 《松花

江上》 的深情咏叹； 从《保卫黄河》

《游击队之歌》 的战斗旋律， 到《灯

火里的中国》 《我和我的祖国》 的

和平期愿……多个节目串联起抗日

战争到新时代的历史脉络， 让理论

学习跳出“书本里的文字”， 变成

“耳边的震撼、 心中的共鸣”， 更让

干警在艺术浸润中， 触摸到历史的

温度与信仰的力量。

“在这场特别的文艺党课里，我

不再是历史的凝望者。当熟悉的旋律

响起，我真切地听到了先辈们在松花

江上轻声诉说家园破碎的痛，看到了

黄河岸边无数战士举着旗帜奔向战

场的模样。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只有

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这份‘家国’深

情的坚实依靠。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执行局局长朱一心感慨道。

“此次文艺党课是一次震撼心

灵的音乐共鸣， 是一次家国情怀的

情感共鸣， 更是一次砥砺奋进的精

神共鸣， 通过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激发了我作为党员为事业奋斗、 为

人民司法的强大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将把这份感悟和体会带到工作中，

为上海法院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庭政治协理员沈刚评价说。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

办公室副主任张佳璐表示： “穿越

烽火， 旋律如炬。 文艺党课让历史

在琴弦与歌声中苏醒， 以歌叙史、

以乐化人。 八十年硝烟虽远去， 但

音符里的山河与热爱从未褪色。 动

人的旋律将‘山河虽已无恙， 我辈

仍当自强’ 刻进心底。 以对党的绝

对忠诚， 将炽热情感化为行动传承，

如同先辈守护我们， 我们也以司法

职业守护盛世。”

“这堂形式新颖的党课， 仿佛

将我带回到了中华民族那段山河破

碎、 不屈抗争的苦难岁月， 更让我

深切体会到今天的和平环境与法治

社会来之不易， 激励着我要传承红

色基因， 将从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转

化为坚守法治信仰、 为民司法的实

际行动， 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自己

的力量。”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办公

室秘书三科副科长韩文江谈道。

让理论学习“有意义”

“有意思”

以严的纪律、 实的作风、 廉的

操守， 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司法为民

的动力， 为上海加快建成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贡献更大的司法力量———这是文

艺党课带给法院干警的深刻启示，

更是上海法院人向历史致敬、 向祖

国献礼的坚定承诺。

近年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用好上海红色资源， 创新理论学习

载体， 让理论学习扎根实践、 浸润

人心。 此次文艺党课， 是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理论学习的又一次探索，

让党史国史不再是抽象的文字， 而

是化作旋律里的力量、 艺术里的共

鸣。

今后，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将

立足上海红色底蕴讲好“党史故

事”， 紧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的城市定

位， 创新“学习表达”， 让理论学习

既“有意义” 又“有意思”， 推动干

警切实把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大局、

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的实际行动。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院领导、 局级干部， 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机关各部门正副职以及党员

干警参加了此次党课。

受阅女警“云端”开讲：

以阅兵标准护航司法公正

本人唐运佳 （台胞证号码：

01038667， 中国台湾身份证号码：

H123247723）， 系中国台湾地区居

民。 为明确相关权利义务， 防范法

律风险， 特此郑重声明如下：

一、 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 本

人从未授权任何个人或机构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以本人名义或

代表本人从事任何形式的房地产买

卖、 抵押、 借贷、 担保等一切金融

及相关事宜。

二、 自本声明发布之日起， 任

何涉及以本人名义或可能使本人承

担法律责任的大陆地区不动产交易

及相关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买卖、

抵押、 租赁、 担保等）， 均须获得

本人出具的、 经过中国大陆境内公

证机构公证的书面授权文件， 并由

本人亲笔签署确认。 任何其他形式

的授权 （包括但不限于电子签名、

传真件、 复印件、 扫描件） 均视为

无效， 本人一律不予承认。

三、 敬请社会各界 （特别是金

融机构、 房地产交易中心、 中介机

构等） 在与他人办理可能涉及本人

权益的事务时， 严格审查授权文件

的真实性与有效性。 任何未取得本

人前述有效授权而擅自以本人名义

实施的行为， 均属违法， 本人将依

法追究其全部法律责任， 并保留要

求赔偿一切损失的权利。

特此声明。

声 明


